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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一）你的獎金、福利可能不是你的薪資，甘安捏？

(截圖自網路應徵資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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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一）你的獎金、福利可能不是你的薪資，甘安捏？

按勞基法第2 條第3 款規定：工資謂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，包
括工資、薪金及按時、按日、按月、計件以現金或實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、
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屬之，故雇主因勞工提供勞務及為保
障勞工生活所為之給與，除勞基法施行細則第10條負面所列舉各
款項目等實非經常性給與及具勞務對價性之性質者外，均應包
括在內，以保障勞工權益。

而績效獎金係雇主為激勵勞工潛能，提升企業經營績效，以達成預定目標
所為之給與，其如具有勞務之對價性，且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
之給付，而非僅具恩惠性或勉勵性之給予者，可認為係勞工因工作
所獲得之報酬。

（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10號判決意旨參照） 5



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一）你的獎金、福利可能不是你的薪資，甘安捏？

－加班費、生日禮金、三節獎金、年終獎金、ＯＴＣ分紅

－個績或團績獎金（達到一定標準方得發放？）

－藥師公會費、藥師證照費（使藥局取得調劑健保藥之調劑權，
其仍須在該藥局執行藥師職務即調劑健保藥，而始於每月獲得
之報酬 ）

－法定勞健保代扣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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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一）你的獎金、福利可能不是你的薪資，甘安捏？

Ｑ：不是薪資的話，有什麼影響嗎？有這麼嚴重嗎？

Ａ：對，灰熊嚴重。

你的勞、健保投保級距、勞工退休金提繳之金額、資遣費、
加班費、預告工資等計算的基礎，甚至特別休假未休完之工
資等眾多勞工之權益，都會連動的影響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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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二）傻傻分不清楚：掛牌簽約後就可能不是勞工？

1.按稱僱傭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
他方服勞務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（民法第482條）。

2.稱委任者，謂當事人約定，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，他方允
為處理之契約（第528條）。

3.稱合夥者，謂二人以上互約出資以經營共同事業之契約；前
項出資，得為金錢或其他財產權，或以勞務、信用或其他利益
代之（民法第667條第1、2項規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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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二）傻傻分不清楚：掛牌簽約後就可能不是勞工？

勞工與雇主間之從屬性，通常具有：

（一）人格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在雇主企業組織內，服從雇主權威，並有
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。

（二）親自履行，不得使用代理人。

（三）經濟上從屬性，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，
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。

（四）組織上從屬性，即納入雇方生產組織體系，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
作狀態等項特徵。（參照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2630號判決意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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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二）傻傻分不清楚：掛牌簽約後就可能不是勞工？

1.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勞上字第 123 號民事判決
系爭合約書第1條載：「立合約書人林OO聘蕭OO任職OO健保藥局負責人
執行藥師職務」等語（原審卷一第43-44頁），顯然上訴人係聘任被上
訴人擔任OO藥局負責人，並由被上訴人執行藥師職務，有OO藥局執照
上載：「經營者姓名：蕭耀聰」在卷可參（原審卷一第211頁）。
被上訴人既係擔任OO藥局負責人，需以負責人身分對外聯繫業務，顯
然非單純如機械般提供勞務，再以被上訴人於藥局執行藥師職務，其
執行藥師職務之方法亦非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，揆諸上開說明，堪認
兩造間之契約實係上訴人委任被上訴人處理藥局之事務，係屬委任契
約，被上訴人主張兩造間之勞務契約係僱傭契約云云，非屬可採。 10



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二）傻傻分不清楚：掛牌簽約後就可能不是勞工？

2. 臺灣高等法院 108 年勞上字第 143 號民事判決

陳OO擔任OO藥局登記負責人，於桌曆按營業日登載持健保卡領藥人數及當

日藥局自行銷售金額（見本院卷第107至117頁），亦無足推認陳能啟與上

訴人合夥經營OO藥局。

上訴人雖辯稱：陳OO有獨立調劑的權利，不受任何指揮監督云云（見本院

卷第421頁），惟陳OO擔任藥師，獨立調劑為其職務內容，不能據此反認其

不具有從屬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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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三）三讀五對沒做到，老闆就叫我走人，只能哭哭？

藥師法第15條規定，藥品調劑、藥品管理、藥品儲備、供應及
分裝之監督，均屬藥師之業務，而「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
由藥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：…二、業務上重大或重複發
生過失行為。」，亦為同法第21條第2款所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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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藥師職場上常見之勞資爭議

（三）三讀五對沒做到，老闆就叫我走人，只能哭哭？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109 年勞簡字第 83 號民事判決

原告於執行職務時，未依藥事法發放藥品須符三讀五對規範後
始返還健保卡，多次對病患未能提供正確藥品、與病患核對藥
品內容、提供正確用藥知識、及控管藥品效期及數量，顯然無
法勝任被告賦予的工作，故被告依勞基法第11條第1項第5款為
由，終止與原告間勞動契約，符合法律規定，應屬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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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訴訟前勞動調解程序介紹

（一）勞資爭議處理方式

（二）調解人及調解委員會之差異

（三）指派調解人或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

（四）調解成立之法律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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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訴訟前勞動調解程序介紹

（一）勞資爭議處理方式

1.靠自己：公會/企業內申訴、鄉鎮市調解委員會幫忙

2.尋求行政機關協助：

3.司法途徑：到法院訴訟 →
15

爭議發生 當事人向縣市政府勞工
主管機關書面申請

調解

仲裁

在符合條件下可向法律扶助基金會
申請訴訟扶助



貳、訴訟前勞動調解程序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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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調解人及調解委員會之差異

指派調解人：

1.由地方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團體所指派

對調解程序之掌控與影響，將高於調解委員會之個別委員，

因此，對於調解人之資格，設有較高之要求。

2.調解人單獨一人進行調解

較容易獲得迅速有效之處理，發揮解決爭議之功能。

3.處理之時程較短(約20天)



貳、訴訟前勞動調解程序介紹

（二）調解人及調解委員會之差異

調解委員會：

1.主管機關必須將所聘任之調解委員列冊

2.由勞資方各自選定調解委員或政府主管機關所指派之調解委員。

（爭議當事人對其中立專業性具有較高之期待）

3.處理的時程較長(約42-49天)

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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當事人一方申請（§9 )

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（§ 1 1 )指 派 調 解 人 （ § 1 1 )

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（§12)
(得委託民間團體指派調解人)

調查事實並開始進行調解
（§12 )

作 出 調 解 方 案 （ § 1 2 )

當事人是否
同意方案

調解成立，
視為當事人間契約或
團體協約（§23〉

調解
不成立

否

是

10日內

7日內

收到調解
申請書3日內

調解委員會召開會議，會議決議
作成調解方案

職 權 交 付 調 解 （ § 9 )

組 成 並 召 開 調 解 委 員 會 （ § 1 5 )

通知當事人選定調解委員，屆期未選
定由主管機關代為指定（§14)

指派調解委員調查，提出調查結
果及解決方案（§16)

當事人是否
同意方案

調解成立，
視為當事人間契約或
團體協約（§23〉

調解
不成立

否

是

3日內

14日內

10日內

15日內
必要時延長7日

（三）指派調解人或組成勞資爭議調解委員會

依申請人之請求



貳、訴訟前勞動調解程序介紹

（四）調解成立之法律效果

1.調解不成立

（1）勞資爭議當事人不同意調解方案

（2）當事人未出席

2.調解成立（在調解紀錄上簽名）

（1）視為爭議當事人間之契約

（2）一方為工會視為當事人間之團體協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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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聲請強制執行
免繳裁判費、執行費



參、勞動事件法概要

• 勞動事件法七大重點

1.專業的審理

2.擴大勞動事件的範圍

3.組成勞動調解委員會

4.減少勞工的訴訟障礙

5.迅速的程序

6.強化紛爭統一解決的功能

7.即時有效的權利保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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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勞動事件之定義

（一）勞動事件的定義（第2條）

因勞工法令、團體協約、工作規則、勞資會議決
議、勞動契約、勞動習慣及其他勞動關係所生民
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（第1款）

與建教生相關之民事爭議（第2款）

因性別工作平等之違反、就業歧視、職業災害、
工會活動與爭議行為、競業禁止及其他因勞動關
係所生之侵權行為爭議
（第3款）

21



（二）勞工及雇主之定義（第3條）

勞工

受僱人及其他基於從屬關係提供其勞動力而獲致報酬之人

技術生、養成工、見習生、建教生、學徒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

求職者

雇主

僱用人、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或依據要派契約，實際指揮監督管理派遣勞工從事工作之人

招收技術生、養成工、見習生、建教生、學徒及其他與技術生性質相類之人者或建教合作機構

招募求職者之人

二、「擴大」勞動事件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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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設置勞動專業法庭（第4條）

1. 各級法院應設立勞動專業法庭或專股，以審

理勞動事件。

2. 勞動法庭法官，應遴選具有勞動法相關學識、

經驗者任之。

二、「擴大」勞動事件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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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勞動調解委員會之設立（第20條及第21條）

1. 由勞動調解委員會行勞動調解程序

2. 勞動調解委員會之組成：勞動法庭法官1人、具

勞資事務學識、經驗之勞動調解委員2人。

3. 勞動調解委員應基於中立、公正之立場，處理勞

動調解事件，並適用迴避規定。

二、「擴大」勞動事件之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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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突破民事以原就被原則

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25

• 以被告之住所、居所、主營業所、主事務所所在地
定之管轄法院（第6條第1項前段）

• 以原告之勞務提供地之管轄法院（第6條第1項前段）
勞工為原告

• 以起訴時被告住所、居所、現在或最後之
勞務提供地定管轄法院（第6條第1項後段）

• 被告勞工得於言詞辯論前，得聲請移送至
其選定有管轄權之法院（第6條第2項）

雇主為原告



（一）突破民事以原就被原則：國際審判管轄權

• 以勞工為原告之勞動事件，勞務提供地或被告
之住所、居所、事務所、營業所所在地在中華
民國境內者，由中華民國法院審判管轄（第5條
第1項）

• 勞動事件之審判管轄合意，違反前項規定者，
勞工得不受拘束（第5條第2項）

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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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審管轄合意按其情形顯失公平者：

• 得逕向其他有管轄權之法院起訴（第7條第1

項前段）

勞工
原告

• 得於本案言詞辯論前，聲請移送於其所選定
有管轄權之法院（第7條第1項後段）

• 例外：經調解不成立而續行訴訟者，不得為
之（第7條第1項後段）

勞工
被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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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一）突破民事以原就被原則：限制管轄合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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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二）減輕裁判及執行費用負擔：調整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之計算標準

• 因定期給付訴訟，其訴訟標的之價額，以權利存續
期間之收入總額為準；期間未確定時，應推定其存
續期間。但超過5年者，以5年計算。（第11條）

民事訴訟法第77-10條：

因定期給付或定期收益涉訟，以權利存續期間之收
入總額為準；期間未確定時，應推定其存續期間。
但其期間超過10年者，以10年計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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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二）減輕裁判及執行費用負擔：擴大暫免徵收裁判費與執行費之範圍

• 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涉訟，勞工或工
會起訴或上訴，暫免徵收裁判費之3分之2。（第12條第1項）

勞資爭議處理法第57條：

勞工或工會提起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之訴，暫免徵收依民
事訴訟法鎖定裁判費之2分之1。

• 因確認僱傭關係或給付工資、退休金或資遣費之訴訟勝訴而聲

請強制執行時，先徵收執行標的20萬元以內之執行費，超過部

分暫免徵收，日後由執行所得扣還。（第12條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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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二）減輕裁判及執行費用負擔：擴大職業災害事件應依聲請訴訟救助範圍

• 勞工或其遺屬因職業災害提起勞動訴訟，法院應

依其聲請，以裁定准予訴訟救助。但顯無勝訴之

望者，不在此限。（第14條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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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三）強化工會功能：工會可提出不作為訴訟

• 事先預防勞資糾紛之機制

• 工會於章程所定目的範圍內，得對侵害其多數會員利
益之雇主，提起不作為之訴。（第40條第1項）

• 工會依本法40I可提起不作為訴訟之情況，得：

依本法15、民訴532 ，向法院聲請假處分；及

依本法15、民訴538I，向法院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

• 工會依第40條規定提起不作為訴訟，免徵裁判費。
（第13條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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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三）強化工會功能：工會提起團體訴訟，裁判費之暫免徵收

• 工會受當事人選定而提起團體訴訟，其訴訟標的

金額或價額超過100萬元者，超過部分暫免徵收

裁判費。（第13條第1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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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三）強化工會功能：可擔任勞工輔佐人

• 勞工得於期日偕同由工會或財團法人於章程所定

目的範圍內選派之人到場為輔佐人，無庸經審判

長許可（第9條第1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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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四）調整勞工之舉證活動障礙：調解及審理程序均可職權調查事證

調解程序可職權調查事證

• 勞動調解委員會應儘速聽取當事人之陳述、整理
相關之爭點與證據，適時曉諭當事人訴訟之可能
結果，並得依聲請或依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之證
據。（第24條第3項）

• 調查證據之結果，應使當事人及知悉之利害關係
人有到場陳述意見之機會。（第24條第4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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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四）調整勞工之舉證活動障礙：調解及審理程序均可職權調查事證

修正辯論主義

• 法官應依已提出之主張及證據，闡明當事人提出
必要之事實，並得依職權調查必要之證據。（第
33條第1項）

• 勞工與雇主間以定型化契約訂立證據契約，依其
情形顯失公平者，勞工不受拘束。（第33條第2

項）



36

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四）調整勞工的舉證活動障礙：工資及工時舉證責任之倒置

• 雇主所為之給付推定為工資（第37條）

雇主主張「非經常性給與」、「無勞
務對價性」(非工資)，應負舉證責任

推定為「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
（工資）」

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僱主受領之給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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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四）調整勞工的舉證活動障礙：工資及工時舉證責任之倒置

• 出勤紀錄之時間推定為工作時間（第38條）

雇主主張「出勤記錄之時間內有不應列入工時
計算」者，雇主應負舉證責任。

推定勞工於該時間內經雇主同意而執
行職務（工作時間）

出勤紀錄內記載之勞工出勤時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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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四）調整勞工的舉證活動障礙：強化文書提出義務違反效果

• 勞工請求之事件，雇主就其依法令應備置之文書，
有提出之義務。（第35條）

• 文書、勘驗物或鑑定所需資料之持有人，無正當
理由不從法院之命提出者，法院得以裁定處新臺
幣三萬元以下罰鍰；於必要時並得以裁定命為強
制處分。（第36條第1項）

• 當事人無正當理由不從第一項之命者，法院得認
依該證物應證之事實為真實。（第36條第5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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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設定勞工供擔保金額之上限

• 勞工就請求給付工資、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、退
休金或資遣費、勞工保險條例第72條第1項及第3

項之賠償與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事件，聲請保全處
分時，法院命其供擔保之金額，不得高於請求標
的金額或價額之10分之1。（第47條第1項）

• 勞工釋明提供擔保於其生計有重大困難者，法院
不得命提供擔保。（第47條第2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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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強化法院闡明義務

• 勞工所提請求給付工資、職業災害補償或賠償、

退休金或資遣費事件，法院發現進行訴訟造成其

生計上之重大困難者，應闡明其得聲請命先為一

定給付之定暫時狀態處分。（第48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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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放寬

• 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保全程序（第49條）

為繼續僱用及給付工資之定暫時狀態處分

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

法院認勞工有勝訴之望，且僱主繼續雇用非
顯有重大困難者

勞工提起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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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放寬

若本案判決勞工敗訴確定，雇主得聲請撤銷定暫時狀

態處分：

1.若勞工於保全期間有提供勞務，無返還薪資之義務。

2.若勞工於保全期間未提供勞務，應返還薪資予雇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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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放寬

• 調動工作之保全程序（第50條）

為一原工作或雙方同意工作內容之定暫時狀態處分

法院得依勞工之聲請

法院認雇主之調動有違法之虞，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
繼續雇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

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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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職權宣告假執行

• 法院就勞工之給付請求，為雇主敗訴之判決時，

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法院應同時宣告雇主得供

擔保或將請求標的物提存而免為假執行。（第44

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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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「減少」勞工訴訟之障礙

（五）即時有效之權利保護：勞工得改命補償以取代一定行為之履行

• 法院判命雇主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者，得依勞工
之請求，同時命雇主如在判決後一定期限內未履
行時，給付法院所酌定之補償金。（第39條第1項）

• 法院為酌定補償金之判決後，勞工就行為或不行
為之請求，仍得聲請強制執行。惟於法院所定期
限內未聲請執行者，不得就此再為聲請。（第39

條第3項）



（一）原則上於起訴前應行勞動調解程序

如有以下情形，得例外不經勞動調解程序：

1. 經其他法定調解機關調解未成立者（民事訴訟法第406條

第1項第2款）；

2. 提起反訴（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4款）；

3. 送達於他造之通知書，應為公示送達或於外國為送達者

（民事訴訟法第406條第1項第5款）；及

4. 因職場性騷擾所生之爭議（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2條）。

貳、勞動調解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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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三立新聞網



貳、勞動調解程序

（二）時程要求

• 新法之規定：除非有調解聲請不合法、管轄權審判權問題或其他特
別事由，勞動調解聲請之日起30日內應該指定第一次調解期日，並
且原則在3個月內以3次期日內終結。

• 對當事人的要求：除非有不可歸責於己的事由外，當事人應該儘早
在第二次期日終結前提出事實跟證據。

• 勞調會任務：聽取當事人陳述、整理相關爭點與證據，適時曉諭當
事人訴訟可能結果，也可以依聲請或職權調查事實及必要的證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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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來源：
20180409「勞動訴訟的重大變革：
檢視司法院勞動事件法草案」研討
會勞動事件法草案中樣內容介紹
（前司法院民事廳廳長邱瑞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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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表來源：
20180409「勞動訴訟的重大變革：檢
視司法院勞動事件法草案」研討會勞
動事件法草案中樣內容介紹（前司法
院民事廳廳長邱瑞祥）

若調解不成立，進入訴
訟後，仍由同一法官審
理，故從調解階段開始，
企業即應妥適因應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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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題：調解程序中所為之陳述等，得否採為後續訴訟中之裁判基礎？

• 當事人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讓步（第30條第1項）

• 勞動調解委員或法官所為之勸導（第30條第1項）
不得採為裁判基礎

• 雙方就訴訟標的、事實、證據或其他得處分之事項
成立書面協議者，應受其拘束（第30條第2項），
例外：（1）兩造同意變更、（2）因不可歸責於當
事人之事由或依其他情形，協議顯失公平者。

• 由主管機關指派調解人、組成委員會獲法院勞動調
解委員會，就同一事件所調查之事實、證據資料、
處分或解決事件之適當方案（第34條第1項）

得審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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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謝聆聽，敬請指教。

拳能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詹傑翔律師

jacobchan@allpowerful.com.tw

臺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179號6樓8之1

02-7714-34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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